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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要點 
 

一、目的： 
1.為鼓勵學校加強語文教育，提昇語文研究及學習興趣，以期蔚成風氣，而收 

弘揚文化績效，特舉辦此項競賽。 
2.配合學校辦理之活動，期收宣導效果。 
3.因場地與人員限制，114 學年度閩南語演說、客語朗讀及演說、原住民朗 
  讀及演說、閩南語字音字形暫停一次，由老師自行選拔選手。 

二、依據： 
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行事曆及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 

三、比賽項目: 
1.國語演說  2.國語朗讀  3.閩南語朗讀  4.作文  5.國語字音字形 6.寫字 

四、參賽對象： 
1.四年級學生組。 
2.五年級學生組。 

五、競賽日期： 
    1.閩南語朗讀: 114 年 11 月 24 日（一）下午 12:40 集合，下午 13:00 比賽。 
    2.作文：114 年 11 月 27 日（四）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10:00 比賽。 
    3.國語字音字形：114 年 11 月 25 日（二）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8:40 

  比賽。 
4.國語朗讀：114 年 12 月 4 日（四）下午 12:40 集合，下午 13:00 比賽。 
5.國語演說：114 年 12 月 4 日（四）下午 12:40 集合，下午 13:00 比賽。 
6.寫字：114 年 12 月 5 日（五）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9:10 比賽。 

六、說明及抽比賽順序： 
    1. 11 月 10 日(一)中午前於校網公告學生比賽編號，請指導老師再次提醒，為節

省時間，參賽順序由教務處事先代抽。 
    2. 11 月 18 日(二)中午 12：45 舉行各項賽前說明(規則與場地)，請導師鼓勵學生 
      準時參加。 

3.各班級每參賽項目限派一位學生參加，每位學生限參加一種項目。 
七、報名日期：請由導師填寫 google 表單，114 年 11 月 5 日（三）中午 12:00 截止。 
八、競賽項目及辦法： 

1、演說： 
（1） 限時三分鐘。當兩分鐘時，按 1 短鈴 1 聲(提醒學生)，當三分鐘時，

按 1 長鈴(表示時間已 3 分鐘)，必須立刻下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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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，未足半分鐘，

以半分鐘計。 
（3）語音（聲、韻、語調）佔 45%、內容（思想、結構、詞彙）佔 45%、

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佔 10%。 
（4）競賽分組 

國語演說： 
四年級學生組：演說題目 1 題(即競賽當天題目)，會事先公布於

校網。  
五年級學生組：演說題目 2 題，事先公布於校網，於競賽當場

抽其中 1 題為競賽題目。 
2、朗讀： 

（1） 各項朗讀限時三分鐘。當三分鐘時，按長鈴 1 聲，必須立即下台。 
        （2）文章沒唸完，並不扣分，分數取決於語音、聲情、臺風。 

（3）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佔 50%、聲情（語調、語氣、語情）佔 40%、臺

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佔 10%  
（4）競賽分組  

國語朗讀： 
四年級學生組：朗讀題目 1 題(即競賽當天題目)，會事先公布於

校網。 
五年級學生組:朗讀題目 2 題，事先公布於校網，於競賽當場抽

其中 1 題為競賽題目。 
            閩南語朗讀: 

四年級學生組：朗讀題目 1 題，(即競賽當天題目)，會事先公布

於校網。 
五年級學生組:朗讀題目 2 題，事先公布於校網，於競賽當天早

上抽其中 1 題為競賽題目。 
       4、作文： 

（1） 限時 90 分鐘，書寫字數不限。 
（2） 書寫規格：500 字稿紙。 
（3） 題目當場公佈，除不得用詩歌、韻文寫作外，文言、語體不加限制，

並詳加標點符號，但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 
（4） 內容與結構占 50％、邏輯與修辭占 40％、書法與標點占 1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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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國語字音字形： 
（1）限時十分鐘。 
（2）為 100 字（字音 50 字、字形 50 字），請使用藍色原子筆書寫，不得使

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 
（3）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 1 分。塗改一律不計分。 

6、寫字： 
(1)限時 40分鐘，共 28字 
(2)書寫規格：字之大小為 7 公分見方，書寫內容事先公布於校網，一律            
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（不得使用其它筆類如自來水筆等) 
(3)筆勢與功力佔 60%、整潔與美觀佔 40%。 

(4)正確與速度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 分，未及寫完者，            
每少寫 1 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2 分。 

九、凡報名參加學生，皆頒發「榮譽獎條」。 
十、比賽時，學生均不得寫、說「班級、姓名」，只需說「編號」。 

十一、競賽時，演說及朗讀穿制服即可。 

十二、本次比賽目的為選拔儲訓選手，為對外之語文競賽提早作準備，儲訓人數均

由指導老師作決定，儲訓完畢由指導老師選定代表參加市賽。 

十三、評判委員：各組評判委員，由教務處聘請。 

十四、獎勵:如各組報名人數 10名以下，錄取三名表現優良之學生為原則，如各組 

      報名人數超過 10名，錄取五名表現優良之學生為原則，最終以評審決議結果 

      公告。 

十五、本要點陳校長核示後實施。 

 
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ZEtu-YmT-X4bU2hp5xUPEl0lrhZ0g

6z6RZg07ule5zFgeEw/viewform?usp=header 

 

 

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ZEtu-YmT-X4bU2hp5xUPEl0lrhZ0g6z6RZg07ule5zFgeEw/viewform?usp=header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ZEtu-YmT-X4bU2hp5xUPEl0lrhZ0g6z6RZg07ule5zFgeEw/viewform?usp=hea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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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題目及競賽時間： 

 

組別、項目 題    目 備註 競賽日期 

國

語 

演 

說 

 

四年級國語 我有一個夢 即競賽當天題目 

114 年 12 月 4 日

（四）下午 13:00

起。 

五年級國語 
1.我有一個夢 

2.最珍貴的禮物 

比賽當場抽其中一篇為競

賽題目 

114 年 12 月 4 日

（四）下午 13:00

起。 

 
   

國
語
朗
讀 

四年級國語 1.永遠的星星 即競賽當天題目 

114 年 12 月 4 日

（四）下午 13:00

起。 

五年級國語 
1.永遠的星星 

2.第六局下半場 

比賽當場抽其中一篇為競

賽題目 

114 年 12 月 4 日

（四）下午 13:00

起。 

閩 

南 

語 

朗 

讀 

四年級閩語 掃便所的心適代 即競賽當天題目 

114 年 11 月 24 日

（一）下午 13:00
起。 

五年級閩語 
1. 掃便所的心適代 

2. 冬瓜糖霜 

比賽當場抽其中一篇為競

賽題目 

114 年 11 月 24 日

（一）下午 13:00
起。 

國語字音字形 114 年 11 月 25 日（二）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8:40 比賽 

作文 114 年 11 月 27 日(四)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10:00 比賽 

寫字 114 年 12 月 5 日（五）上午 8:15 集合，上午 8:30-9:10 比賽 

 


